
臺北市萬華國中 106 學年度新住民及其子女培力與獎助學金 

國中(小)適用 申  請  表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
申請人姓名  
身分證號 

/統一證號 
 年級/班別 年   班 性別  □男 □女 

出生年月日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申請人 

連絡電話 

(白天) 

(晚上) 

聯絡地址 □□□-□□ 

申請身分別 □新住民              □新住民子女 

原生國籍別 

新住民：                  

新住民子女 
父親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；原生國籍別：                 

母親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；原生國籍別：                 

三
大
分
類
組
別 

□優秀獎學金       □清寒助學金 □特殊才能獎勵金 

□國小：□低年級組  

□中年級組  

□高年級組 

□國中組   

□高中組   

□高職組 

□大專院校組 

□碩士生組   

□博士生組 
*已領取其他政府機關及公營事

業機關(構)之獎學金，又兼領本

要點優秀獎學金者，查核屬實則

取消獲獎資格，並追回已領之獎

助學金，且於三年內不得再向內

政部申請，但低收入戶、中低收

入戶，不在此限。 

*每位學生僅可擇一申請優秀學

生獎學金或清寒學生助學金 

□國小：□低年級組  

□中年級組  

□高年級組 

□國中組   

□高中組   

□高職組 

□大專院校組 

□碩士生組   

□博士生組 
*每位學生僅可擇一申請優秀學生

獎學金或清寒學生助學金 

□    年度入選奧運、亞運、世界大學運動會、

帕拉林匹克運動會、亞洲盃錦標賽、世界盃

錦標賽、亞洲青年運動會、青年奧林匹克運

動會、達福林匹克運動會(聽障奧運會)、亞

洲帕拉運動會、亞太聽障運動會、世界中學

生運動會、東亞青年運動會、世界運動會國

家體育代表隊 

□    年度全國運動會 

□    年度全民運動會 

□    年度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

□   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組 

□    年度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

□    年度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

□    年度全國聽覺障礙國民國語文競賽 

□    年度全國學生語文競賽 

□    年度全國學生音樂競賽 

□    年度全國學生美術競賽 

□    年度全國學生舞蹈競賽 

以上競賽細目資料: 

舉辦單位:         /競賽名稱:              

項目:             /名次:           
(最近三年內成績，擇一擇優申請，104、105 學年申

請並獲本類別獎勵金者，如於 106 學年再申請者不得

重複 104、105 學年同樣之獲獎成績舉列申辦，重複

者取消獲獎資格。) 

上學期成績總平均(國小

組、國中組請填寫等第) 
 

上學期成績總平均(國小組、

國中組請填寫等第) 

 

必
備
文
件 

初
審
審
查 

共同 

必備文件 

□1、已載明本人或父母已結婚登記及其外籍配偶原生國籍、姓名之戶籍謄本

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一份。【2/21 起前 3 個月內申請之戶籍謄本影本﹙以戶政事

務所提供「記事不省」之戶籍謄本為主﹚或有註記本人或父母已結婚登記並載明新住

民原生國籍、姓名之新式戶口名簿】 

□2、在學成績證明(106 學年度上學期在學成績-請至教務處註冊組申請)。 

個別 

必備文件 

□4、清寒助學金：本國各直轄市或縣(市)政府官方核定並列案之低收入戶或

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。 

□5、特殊才能獎勵金：得獎成績證明正本與影本(如：獎狀、獎牌、獎座等足

資證明個人姓名之文件或物件)。 

申請上述三項獎學金之學生均需在校無重大違規紀錄(是指國中以上學校於 106 學年度上學期結算功過相抵 

後，未有 3支以上警告或 1支以上小過情形) 


